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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国内工厂供货给国内贸易商需要退税结汇的操作
代理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市浩天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关务业务部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转厂报关:如何办理出口复进口的报关
保税区一日游:转厂流程,转厂费用,
出口料件转内销:转厂报关,转厂交易

公司地址 深圳市坪山新区兰金十一路成城发工业园A栋604
号

联系电话 13714414154 13798333917

产品详情

据介绍，随着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及跨境投融资活动的日益多样化，市场经营主体对外汇便利
化也有了新的更多的诉求。国家外汇管理局调研市场诉求，总结前期试点经验，系统梳理贸易外汇收支
、科技型企业跨境融资、外商直接投资等相关外汇管理政策，在此基础上制定发布通知，推出进一步深
化外汇管理改革、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9项政策措施。要跟外资企业做生意，就得转厂。只有通过
保税区转厂环节，才不能跟外贸公司做生意，否则你将丢失这个客户。利用保税区来做出口复进口，“
出口复进口”就是通过保税区这样的功能对一般企业物料性质做个改变，出口料件转变为进口料件，才
能把料件提供给外资企业做原材料使用，否则就不能跟外贸企业做这笔生意。“出口复进口”实际上就
是转厂，这也是保税区业务优势。

 

转厂是2个外资企业间利用海关给的深加工结转手册。也就是外商投资的厂，分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手
册2种。所有想跟这种客户合作的都是涉及到一个转厂的问题。

转厂，关键就是通过这样的操作对外贸企业料件做一个料件性质的改变。也只有这样的操作之后，才能
跟另一家外贸企业做生意。希望我的回答能过帮衬到你。

以前有些客户也会要求你们交香港。然后他们再拉进来，但是这样涉及到一个金钱跟效率的问题。所以
慢慢的就不选择走香港，直接利用深圳出口加工区来做出口复进口的动作了。这样既能保证当天交货。
也能省了一笔中港运输费。

深加工结转（转厂）的概念： 二、深加工结转的流程： 三、办理条件 四、申请时应提交的文件：
 五、办事流程： 六、加工结转售付汇及核销操作程序： 七、涉及的单证及注意事项：



转厂指的是，在中国内地由合资企业或者外资加工企业生产加工的出口用产品，转向另一个在内地的合
资企业或者外资加工企业进行组装、加工。从商品流通来看，‘转厂’在国内进行，属于国内交易。但
是，因为生产加工的产品是出口产品，而且交易双方大多是外资或者合资企业结算都是在境外用外汇进
行，所以‘转厂’被视为是加工贸易的一环。

‘转厂’加工始于1993年左右。1995年以后，随着香港的生产加工基地大量外迁，以及大型日资家电企
业相继在大陆设厂，加速了大陆零部件加工产业的发展，使出口的‘转厂’加工运动，在珠江三角洲非
常活跃。

由于中国政府对出口加工贸易实施优惠的税率政策，所以有些企业利用‘转厂’加工进行偷税、漏税，
甚至把出口产品转为内销的不法行为时有发生，引起各方的关注。

企业间其中一个企业的加工成品是另一个企业的成品的加工料件，双方持各自的加工手册，分别填出口
和进口报关单在海关办理进出口手续，这种一出一进的结转情形称为转厂。

 

办理条件 ：

1、转入、转出企业是经海关注册登记的经营企业（即负责对外签订加工贸易进出口合同的各类进出口企
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经批准获得来料加工经营许可的对外加工装配服务公司）。

2、转出、转入企业应在手册的有效期内申请办理深加工结转。

3、开展结转的转入、转出企业应当向各自主管海关申报结转计划，并经双方主管海关备案后办理实际收
发货及报关手续。

申请时应提交的文件： 

1、申请企业《登记手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3、按规定需提交的单证

办事流程： 

1、转出企业持《登记手册》、《申请表》（一式四联）向转出地海关申请备案。 

2、转出地海关认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制发《海关行政许可申请告知书》。

3、转出地海关审核（包括派员下厂核查）。根据《海关总署关于简化“加工贸易备案（变更）、外发加
工、深加工结转、余料结转、核销、放弃核准”行政许可手续问题的通知》（署

加发〔2005〕316号）的规定，当海关同意受理和准予办理加工贸易备案行政许可事项时，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申请表》上加盖海关行政许可专用印章可视同行政许可法律文
书。如果行政许可申请人要求海关出具受理或准予办理行政许可法律文书的，仍应当依法出具。对申请
人不具备海关行政许可申请资格的，制发《海关行政许可不予受理决定书》；对经审核决定不予办理的
，制发《海关不予办理加工贸易业务决定书》。

4、对准予办理，按规定需要办理担保手续的，转出经营企业按照规定办理担保手续。



5、转出地海关留存《申请表》联，其余三联退转出企业交转入企业；

6、转入企业自转出地海关准予核准之日起20日内，持《申请表》其余三联，向转入地海关办理报备手续
。

7、转入地海关认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制发《海关行政许可申请告知书》。

8、转入地海关审核（包括派员下厂核查）。根据《海关总署关于简化“加工贸易备案（变更）、外发加
工、深加工结转、余料结转、核销、放弃核准”行政许可手续问题的通知》（署加发〔2005〕316号）的
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申请表》上加盖海关行政许可专用印章可
视同行政许可法律文书。如果行政许可申请人要求海关出具受理或准予办理行政许可法律文书的，仍应
当依法出具。对申请人不具备海关行政许可申请资格的，制发《海关行政许可不予受理决定书》；对经
审核决定不予办理的，制发《海关不予办理加工贸易业务决定书》。

9、对准予办理按规定需要办理担保手续的，转入经营企业按照规定办理担保手续。

10、转入地海关将《申请表》第二联留存，第三、第四联交转入、转出企业凭以办理结转收发货登记及
报关手续。

11、转出、转入企业按照经双方海关核准后的《申请表》进行实际收发货。

12、转入、转出在每批实际发（收）货后90日内分别在转出地、转入地海关办理结转报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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